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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中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中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鹏洋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振华、赵东京、蔡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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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高强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装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轻质高强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装备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和运

维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轻质高强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装备（以下简称“产品”）的制造与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值 

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1958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几何公差 检测与验证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6576  机床润滑系统 

GB/T 7932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9797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 镍、镍+铬、铜+镍和铜+镍+铬电镀层 

GB/T 10944.1  自动换刀7:24圆锥工具柄 第1部分：A、AD、AF、U、UD和UF型柄的尺寸和标记 

GB/T 10944.2  自动换刀7:24圆锥工具柄 第2部分：J、JD和JF型柄的尺寸和标记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6754  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GB/T 17248.3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采用近似环境修正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的

发射声压级 

GB/T 17421.1  机床检验通则 第1部分：在无负荷或准静态条件下机床的几何精度 

GB/T 17421.2  机床检验通则 第2部分：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的确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轻质高强复合材料自动化制造装备 

可加工木材、聚酯、代木、宝丽龙泡沫（EPS）、树脂、石膏、油泥及非金属的碳化混合材料等轻

质高强复合材料的制造设备。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6576-2002&v=GB/T%206576%24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17421.2-2023&v=GB/T%20174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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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工作条件 4.1 

产品应能在下列工作环境和条件下正常工作： 

a) 温度： 0 ℃～45 ℃；  

b) 相对湿度：30％～75％；  

c) 电源电压：（220/380）±10％ Va.c；  

d) 电源频率:（50/60）Hz；  

e) 气源压力: 0.6 MPa～0.8 MPa。 

基础要求 4.2 

4.2.1 主要零件的加工质量应满足如下规定： 

a) 加工件的线性尺寸、倒圆半径未注极限偏差不低于 GB/T 1804—2000 中 c 级的规定； 

b) 加工件的未注形状和位置公差值不低于 GB/T 1184—1996 中的 K级规定。 

4.2.2 重要焊接构件应进行无损检测，不应有裂纹。 

4.2.3 主轴与刀柄的接口应符合 GB/T 10944.1 和 GB/T 10944.2 的规定。 

4.2.4 电镀件应符合 GB/T 9797 的规定。 

4.2.5 润滑油、冷却循环水、压缩空气管路系统在正常工作时均不得有泄漏现象。 

4.2.6 应配有检查液压油及润滑油油位的指示装置。 

外观要求 4.3 

4.3.1 产品外观表面不应有图样未规定的凸起、凹陷、粗糙不平和其他损伤。  

4.3.2 产品的防护罩应平整、匀称，不应翘曲、凹陷。  

4.3.3 产品零部件外露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匀称，除设计允许外不应有明显的错位；产品的门、盖

与产品的结合面应贴合；机床的电气柜、电气箱等的门、盖周边与其相关件的缝隙应均匀。  

4.3.4 产品数控面板上的数字刻字及表征功能的文字符号和标志应清晰、端正。 

4.3.5 外露的焊缝应平直、均匀。  

4.3.6 产品外露零件表面不应有磕碰、锈蚀等缺陷。 

结构要求 4.4 

4.4.1 产品的外形布局应确保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4.4.2 可接触的外露部分不应有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的锐边、尖角和开口。  

4.4.3 机床的各种管线布置排列应合理、无障碍，防止产生绊倒等危险。  

4.4.4 机床的突出部分。移动部分、分离部分应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产生磕伤、碰伤、划伤、剐伤危

险。  

4.4.5 运动中有可能松动的零件、部件应设置防松装置。 

装配质量 4.5 

4.5.1 横梁水平导轨、机座两侧导轨、竖向导轨应平行，平行度允差不应低于 GB/T 1184—1996 表 B3

中的 7级要求。 

4.5.2 主轴的端面跳动允差不应低于 GB/T 1184—1996 表 B4 中的 7级要求。 

功能要求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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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手动功能 

4.6.1.1 主轴在中速时连续进行 10次正转的启动、停止(包括制动)，动作应灵活、可靠。 

4.6.1.2 主轴变速包括低、中、高在内的多级转速进行变速，动作应灵活、可靠。 

4.6.1.3 各坐标上的运动部件在中等进给速度下连续进行各 10 次的正向启动、停止的操作，增量进给

操作，动作应灵活、可靠。 

4.6.1.4 进给系统的变速包括低、中、高进给速度和快速在内 10种变速操作，动作应灵活、可靠。 

4.6.1.5 安全、保险、防护和各种附属装置，动作应可靠、准确。 

4.6.2 数控功能 

4.6.2.1 主轴在中速时连续进行 10次正转的启动、停止(包括制动),要求动作灵活、可靠。 

4.6.2.2 主轴变速包括低、中、高在内的多级转速进行变速，动作应灵活、可靠。 

4.6.2.3 对各坐标上的运动部件在中等进给速度下连续进行各 10次的正向启动、停止的操作，增量进

给操作，动作应灵活、可靠。 

4.6.2.4 进给系统的变速包括低、中、高进给速度和快速在内的变速操作，动作应灵活、可靠。 

4.6.2.5 机床的坐标联动、定位、直线及圆弧等数控功能，动作应可靠、准确。 

空运转试验 4.7 

4.7.1 主轴空运转时，不应有异常振动、不规则冲击声和尖叫声；噪声值应不大于 85 dB（A）。 

4.7.2 X、Y、Z 三轴空运转时，应运动平衡、可靠，高速无振动，低速无明显爬行现象。 

4.7.3 主轴温度不应超过 70 ℃，温升不应超过 40 ℃。 

4.7.4 在空运转期间，不应出现排除时间超过 1 h 的故障。连续空运转的过程中，产品运转应正常、

平稳、可靠无故障。 

精度要求 4.8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1 精度要求                              单位为：mm 

检验项目 精度 

直线度 

≤500 ±0.050 

500～1 500 ±0.080 

1 500～2 500 ±0.100 

2 500～4 000 ±0.200 

平行度 

≤500 ±0.030 

500～1 500 ±0.050 

1 500～2 500 ±0.060 

2 500～4 000 ±0.080 

垂直度 

X-Z 0.030/300 

Y-Z 0.030/300 

X-Y 0.040/1 000 

定位精度 0.050/300 

重复定位精度 0.030/300 

 

安全要求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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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电气部分应符合 GB/T 5226.1 的规定。 

4.9.2 操控部件应灵活、可靠；危险部位应该贴有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色及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3、 

GB 2894 的规定。 

4.9.3 近水部位的伺服电机处应配备防水、防尘等装置，伺服电机防护等级应达到 IP 54。 

4.9.4 数控系统应装有急停按钮，并置于明显、易操作位置，急停装置设计应符合 GB/T 16754 的规

定。 

4.9.5 各机械传动应可靠，各运动部件应运转平稳、灵活、无死点，运动终点位置应设有限位保护装

置。 

4.9.6 产品的安全装置应符合如下规定： 

a) 具有各轴行程极限的保护功能； 

b) 具有电压电流的过载保护功能； 

c) 具有主轴的过载保护功能； 

d) 各紧急制动开关安装位置准确，确保其在出现违规操作或紧急意外情况下其功能实现； 

e) 具有防护罩壳，包括 X、Y、Z 轴的移动罩壳，刀具库安全可靠；可造成危险的传动装置应置

于机体内。 

5 试验方法 

测试条件 5.1 

如无特殊规定，应在 4.1 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基础要求 5.2 

查看产品图样及相关检验记录。 

外观要求 5.3 

采用目测方式进行。 

结构要求 5.4 

采用目测、手触的方式进行。 

装配质量 5.5 

5.5.1 横梁水平导轨、机座两侧导轨、竖向导轨应平行，平行度试验按 GB/T 1958 的规定进行。 

5.5.2 主轴的端面跳动试验按 GB/T 1958 的规定进行。 

功能要求 5.6 

5.6.1 手动功能 

实际操作进行检验。 

5.6.2 数控功能 

实际操作进行检验。 

空运转试验 5.7 

5.7.1 试验条件 

产品连续运行时间应不少于 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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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噪声 

按 GB/T 17248.3 的规定进行。 

5.7.3 运行情况 

目测观察空运转试验期间观察和检查各运动机构和系统的运转情况和工作状态，检验冷却系统和气

路系统的密封状况，检验紧固件及管路联接处的紧固和联接状况。 

5.7.4 温度 

用精度不低于 0.01 ℃的测温仪测量主轴轴承表面温度，并对照试验环境温度换算成温升。 

精度要求 5.8 

按 GB/T 17421.1、GB/T 17421.2 的规定进行。 

安全要求 5.9 

5.9.1 产品电气部分按 GB/T 5226.1 的规定进行。 

5.9.2 4.9.2～4.9.6 采用目测方式进行。 

6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6.1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6.2 

6.2.1 产品出厂前应逐台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要求、结构要求、空运转试验、功能要求、精度要求和安全要求。 

6.2.3 出厂检验项目任何一项不合格，则判出厂检验不合格。 

型式检验 6.3 

6.3.1 在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验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批量生产的产品，周期性的检验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e) 出厂检查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3.2 型式检验应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进行。 

6.3.3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第 4 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6.3.4 如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第 4 章的规定，则判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7.1 

7.1.1 每台产品应在明显位置固定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内容包括： 

a) 产品型号和名称； 

b) 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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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厂日期； 

d) 执行标准编号； 

e)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7.1.2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6388 的规定。 

包装 7.2 

7.2.1 除另有规定外，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7.2.2 产品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要求。 

7.2.3 产品包装箱内随机文件应包括： 

a) 产品使用说明书； 

b) 产品合格证明书； 

c) 装箱单。 

运输 7.3 

7.3.1 产品在运输中应可靠的加以固定，严禁磕碰和雨淋。 

7.3.2 装、卸及运输途中应避免收到强烈振动。 

贮存 7.4 

7.4.1 应存放在干燥的库房内清洁同风，长期存放时，应用防尘物件封罩，易锈部位清除干净后涂上

油脂。 

7.4.2 产品贮存应定期维护保养，储存期内每隔 6个月应空载运转 30 min 以上。 

7.4.3 贮存期超过 1年，应对耐电压、绝缘电阻、电器控制重新检验，检验合格方可重新投入使用。 

 

 


